广西大学普通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（在校生）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学院
	
	专业班级
	

	已修并获得学分课程（学生按已审核盖章的成绩单填写）
	教学计划相应课程

	学年
学期
	课程名称
	课程编号
	课程性质
	学分
	考试类别
	成绩
	课程名称
	课程编号
	课程性质
	学分
	考试类别
	成绩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
课程
学分
认定
理由
	附件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开课教研室或责任教授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（公章）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所属学院
审核
意见
	主管领导签名：
（公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	学籍科审核
	经办人签字：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财务学费审查
	经办人签字：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教
务
处
审
批
	主管领导签名：
（公章）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 1.此表一式2份（A4），由审批后学生所属学院教学办和教务处学籍岗各存一份，空表请从教务处主页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
2.替代课程学分少于原始教学计划规定学分的，要求学院确定增修课程以补足学分。
3.需附成绩单、情况说明等其他相关材料。

广西大学普通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（在校生）模板
	姓名
	XXX
	性别
	男
	学号
	1436111111
	学院
	XXX学院
	专业班级
	XX141

	已修并获得学分课程（学生按已审核盖章的成绩单填写）
	教学计划相应课程

	学年
学期
	课程名称
	课程编号
	课程性质
	学分
	考试类别
	成绩
	课程名称
	课程编号
	课程性质
	学分
	考试类别
	成绩

	2015-2016-1
	高等数学A（下）
	1110038
	学门
	5
	正考
	60
	高等数学Ⅰ（下）
	1110012
	学科
必修
	5.5
	重修
	60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
课程
学分
认定
理由
	因教学计划变动，原高等数学Ⅰ（下）变为高等数学A（下），两门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相近，故申请认定。
附件说明： 成绩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XXX      XX 年  XX 月 XX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开课教研室或责任教授意见
	情况属实，同意认定。
负责人签字：XXX
（公章）   XX 年 XX 月  XX  日

	学生所属学院
审核
意见
	同意。
主管领导签名：XXX
（公章）   XX年 XX 月 XX 日
	学籍科审核
	经办人签字：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财务学费审查
	经办人签字：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教
务
处
审
批
	主管领导签名：
（公章）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 1.此表一式2份（A4），由审批后学生所属学院教学办和教务处学籍岗各存一份，空表请从教务处主页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
2.替代课程学分少于原始教学计划规定学分的，要求学院确定增修课程以补足学分。
3.需附成绩单、情况说明等其他相关材料。
